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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财政局关于2019－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情况的通报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云财绩〔2020〕11号）、《玉溪市财政局关于转发<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玉财投〔2020〕6号）和《玉溪市财政局关于开展第一批2022年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玉财投〔2022〕4号）的要求，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接受玉溪市财政局委托，于2022年5月至2022年7月对2019-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程。2019年，中共玉溪市委 玉溪市人民政府印发《玉溪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科技化水平，建设一批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生态化的高标准农田，强化土壤改良和地力培肥，改善农田生态系统环境。

（二）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2019－2021年，中央、省、市级共下达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助资金44,316.56万元，其中：中央资金下达37,251万元，省级资金下达6,003.16万元，市级资金下达1,062.40万元。实际支出17,385.15万元，执行率为39.23%。

（三）项目实施及完成情况

2019－2021年，省级下达新建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36.73万亩，其中：农田修复项目面积5.36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1.37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完成32.37万亩、完成率88.13%，农田修复项目面积完成3.53万亩、完成率为65.86%,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完成10.17万亩、完成率为89.45%。

二、绩效评价结论

2019－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得分77.06分，评价等级为“中”。
评价时也对各县（市、区）分别进行了评分，各县（市、区）百分制评分详见下表：

	县区
	澄江市
	易门县
	江川区
	峨山县
	新平县
	红塔区
	元江县
	华宁县
	通海县
	最终得分

	评分
	85.87 
	84.41 
	78.06 
	77.89 
	76.71 
	74.90 
	73.69 
	71.84 
	70.68 
	77.06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三、取得成效

2019－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助资金项目基本实现预期目标，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完成32.37万亩，农田修复项目面积完成3.53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完成10.17万亩，通过高标准农田及高效节水灌溉建设项目的实施，农业生产条件逐步改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逐步增强，耕地质量等级持续提升，农户在项目实施后土壤改善情况、农业增产效果、耕地运输、灌溉等方面的满意程度较高，为保障粮食安全、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化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存在问题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前期工作不充分

评价发现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项目谋划不充分，未制定落实到地块、形成规划项目布局图、达到项目可行性研究深度实施的县级农田建设规划，也未真正建立储备项目库。2022年4月，省级下发《云南省高标准农田储备项目库建设》（内部工作指南），再次强调建立各级项目储备库。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在省级任务下达后，上报投资计划，市级根据各县（市、区）投资计划安排编制初设方案，未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从纳入农田建设项目库中的项目择优实施。

（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推进缓慢

1．项目建设进度滞后，部分项目已停工

截至2022年6月底，2020年新建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任务完成率为95.29%，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任务完成率为94.03%,均未达到100%，其中：华宁县、峨山县和通海县项目已处于停工状态。2021年新建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完成率为71.84%，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任务完成率为76.74%,洪涝灾区高标准农田修复项目面积任务完成率为65.86%，项目建设进度滞后，江川区、通海县、华宁县、峨山县、新平县项目已处于停工状态。

2．财政资金保障不足，项目资金支出率低

中央、省级及市级财政资金下达后，县级财政将指标下达至项目主管部门，但县级财政库款紧张，无法保障资金及时支付；各县级财政均未安排资金投入农田建设。2019-2021年三年项目资金支出率为39.23%，其中：2019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助资金支出率为59.96%，2020年支出率为36.50%，2021年支出率为23.10%，项目资金支出率较低。

（三）上图入库不规范

2021年底，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根据云南省上图入库工作要求对2019年-2021年的项目进行上图入库，其中2021年大部分项目尚未完工，均已在2021年底和2022年初完成上图入库，其上图入库的项目难以保障“位置明确、地类正确、面积准确、权属清晰”等规定内容，也不符合《云南省农田建设项目工程管理规定》全部竣工验收合格后上图入库的相关规定。

（四）项目效益检测支撑依据不足

中央和省级资金文件对项目的绩效目标进行了明确，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田间道路通达度、耕地质量、水资源利用率、农业种植结构等；县（市、区）各年度项目的初设方案中也对灌溉水利用系数，节约水量，项目区农民收入增加等目标进行了明确。但评价发现实际验收时并未对相关内容进行检测，目标完成情况缺乏过程记录和佐证材料支撑。

（五）管护长效机制未建立

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机制不健全，存在重建设、轻管护现象。大部分地区虽然按项目签订了资产移交清单，明确管护要求，但县级层面未建立建后管护长效机制和管护资金筹集长效机制。

五、建议

（一）加快编制建设规划，做实项目库

市级和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要加快编制“十四五”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围绕保障粮食安全，优化建设布局，实现一盘棋考虑，一张图设计，综合地形地貌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实际等因素，认真谋划地区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形成科学合理的布局图，真实有效的项目库。

（二）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加快资金拨付进度

一方面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充分发挥好统筹、协调、跟踪、督导的工作职责，针对任务落实不到位和推进严重滞后的项目要“点对点”跟踪督办。另一方面各级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协同监管，加快资金拨付进度，提高项目建设速度，切实推进项目建设。

（三）规范上图成果，提高上图质量

市农业农村局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统一上图入库成果质量控制体系，对上图入库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监督。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各阶段信息上图入库填报审核把关,提高报送质量,准确填报开工、建设进展、地理信息等。

（四）加强项目验收管理，明确项目预期效益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过程中,及时开展项目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田间道路通达度、耕地质量、水资源利用率、农业种植结构，灌溉水利用系数，节约水量等相关指标的核定工作，加强项目验收管理，核准项目预期效益。

（五）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充分发挥功能作用

建立健全管护机制。首先，按照“谁受益、谁使用、谁管护、谁负责”原则，建立健全以“县级政府主导、乡镇负总责、村为主体”的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机制；其次，明确管护费用列支细则和标准，鼓励通过多形式、多渠道筹集管护资金，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可借鉴红塔区小石桥彝族乡采用由公司管理和收费的模式，实行有偿用水、节约用水、因地制宜、违者重罚的管理机制。 

六、整改
部门要高度重视绩效评价工作，对照此次评价结果，认真分析整改，充分运用好评价结果，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照评价发现的问题清单，举一反三梳理出项目施点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落实措施，整改情况于2022年10月31日前报市财政局备案。
附件：1．资金使用情况表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3．问题汇总表
4．整改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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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资金使用情况表
	项目名称：2019至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金额单位：万元

	县区
	合计
	
	2021年
	
	2020年

	
	
	小计
	中央
	省级
	市级
	实际支出
	执行率
	小计
	中央
	省级
	实际支出
	执行率

	合计
	44,316.56
	15,201.91
	12,108.46
	2,031.05
	1,062.40
	3,510.94
	23.10%
	15,271.86
	13,455.47
	1,816.39
	5,574.21
	36.50%

	红塔区
	4,172.76
	1,714.95
	1,367.87
	227.88
	119.2
	489.48
	28.54%
	1,220.16
	1,058.15
	162.01
	759.24
	62.22%

	江川区
	3,828.14
	1,024.18
	819.19
	134.59
	70.4
	144.75
	14.13%
	1,848.82
	1,679.02
	169.8
	912.99
	49.38%

	澄江市
	3,431.17
	840.56
	668.18
	113.18
	59.2
	668.18
	79.49%
	1,231.89
	1,068.32
	163.57
	486.85
	39.52%

	通海县
	3,649.87
	1,086.17
	869.54
	142.23
	74.4
	82
	7.55%
	1,231.89
	1,068.32
	163.57
	181.29
	14.72%

	华宁县
	5,255.54
	1,714.95
	1,367.87
	227.88
	119.2
	420
	24.49%
	1,267.09
	1,098.85
	168.24
	340.2
	26.85%

	易门县
	3,614.68
	1,513.22
	1,201.08
	204.94
	107.2
	746.75
	49.35%
	1,173.23
	1,017.45
	155.78
	640.25
	54.57%

	峨山县
	3,700.50
	1,780.80
	1,419.74
	237.06
	124
	260
	14.60%
	1,220.16
	1,058.15
	162.01
	429.59
	35.21%

	新平县
	8,347.17
	3,282.12
	2,606.59
	443.53
	232
	699.78
	21.32%
	2,899.17
	2,649.92
	249.25
	926.8
	31.97%

	元江县
	8,316.73
	2,244.96
	1,788.40
	299.76
	156.8
	
	0.00%
	3,179.45
	2,757.29
	422.16
	897
	28.21%


	县区
	2019年
	3年合计

	
	小计
	中央
	省级
	实际支出
	执行率
	合计
	实际支出
	执行率

	合计
	13,842.79
	11,687.07
	2,155.72
	8,300.00
	59.96%
	44,316.56
	17,385.15
	39.23%

	红塔区
	1,237.65
	1,044.91
	192.74
	927.14
	74.91%
	4,172.76
	2,175.86
	52.14%

	江川区
	955.14
	806.4
	148.74
	870.58
	91.15%
	3,828.14
	1,928.32
	50.37%

	澄江市
	1,358.72
	1,147.13
	211.59
	942.06
	69.33%
	3,431.17
	2,097.09
	61.12%

	通海县
	1,331.81
	1,124.41
	207.4
	434.11
	32.60%
	3,649.87
	697.40
	19.11%

	华宁县
	2,273.50
	1,919.45
	354.05
	1,198.70
	52.72%
	5,255.54
	1,958.90
	37.27%

	易门县
	928.23
	783.68
	144.55
	530.00
	57.10%
	3,614.68
	1,917.00
	53.03%

	峨山县
	699.54
	590.6
	108.94
	276.48
	39.52%
	3,700.50
	966.07
	26.11%

	新平县
	2,165.88
	1,828.59
	337.29
	1,622.93
	74.93%
	8,347.17
	3,249.51
	38.93%

	元江县
	2,892.32
	2,441.90
	450.42
	1,498.00
	51.79%
	8,316.73
	2,395.00
	28.80%


附件2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层级
	最终得分

	
	
	
	
	
	
	
	
	指标完成情况说明
	得分
	扣分原因

	决策
(15分)
	项目立项（6分）
	规划设计
	3 
	反映各级（全市）农田建设工作规划情况。
	县级层面规划编制质量是否符合《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
	①县级层面制定了县级农田建设规划能够落实到地块，形成规划项目布局图和项目库（单个项目达到项目可行性研究深度），项目达到项目可行性研究深度)，1分；
②县级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布实施，1分；
③报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1分。
	县（市、区）
	
	0
	各县区尚未制定农田建设规划。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项目申报与审批
	3 
	反映农田建设项目选择尊重农民意愿、征求项目区群众意见，并进行合理的审批。
	①市农业农村部门是否建立评审专家库，并对县级上报的文件进行审批；
②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是否编制项目初步设计文件；
③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是否编制年度项目计划；
④农田建设项目选择是否征求项目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意见；
	①市农业农村部门建立了评审专家库，并对县级上报的文件进行审批，得0.5分，否则不得分；
②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编制了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并获批复，文件内容齐全，公示5个工作日以上得1分，否则不得分，若发现一个项目不合规、或存在调整未审批的扣0.5分扣完为止；
③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编制了年度项目计划并或批复，得1分，若发现一个项目不合规，或存在调整未审批扣0.5分扣完为止；
④农田建设项目的选择征求了项目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意见，得0.5分，若发现一个项目不合规扣0.5分扣完为止，无痕迹资料不得分。
最终得分=①的分值+②③④各县（市、区 ）评分的平均分。
	市级、县（市、区）
	1.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编制各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并获市级批复，并在市级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送投资计划，获市级批复下达任务。
2.除华宁县外，其他县（市、区）农田建设项目的选择征求了项目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意见。
	2.44
	1.市农业农村部门未建立评审专家；
2.华宁未见征求项目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意见的相关材料。②③④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绩效目标（5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①项目有绩效目标，得0.2分，否则不得分；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得0.6分，否则不得分；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得0.6分，否则不得分；
④目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得0.6分，否则不得分。
最终得分为市级、县（市、区 ）各层级评分的加权平均值，取各年度评分的平均值。
	市级、县（市、区 ）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符合客观实际。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①已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得1分，否则不得分；
②指标已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得1分，否则不得分；
③指标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得1分，否则不得分。
最终得分为市级、县（市、区 ）各层级评分的加权平均值，取各年度评分的平均值。
	市级、县（市、区 ）
	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
	2.9
	田间道路通达度指标难以考核。得分为市、各县（市、区）平均分。

	
	资金投入（4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
	2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得0.5分，否则不得分；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得0.5分，否则不得分；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得0.5分，否则不得分；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得0.5分，否则不得分。
	市级
	项目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任务相适应
	2
	

	
	
	其他资金投入
	2 
	项目所属县（市、区）是否投入本级财政资金，自筹资金是否按初设计划投入，项目反映县（市、区）及自筹资金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投入支持情况。
	县（市、区）是否投入本级财政资金，自筹资金是否按初设计划投入，对项目建设提供更多资金。
	①县（市、区）有安排本级财政资金，得1分，否则不得分
②自筹资金按初设计划投入，得1分，发现一个项目未按计划投入扣0.2分，扣完为止。
最终得分取各年度评分的平均值
	县（市、区 ）
	自筹资金按计划投入
	1
	各县（市、区）未安排本级财政资金。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过程
(20分)
	资金管理（9分）
	资金到位率
	3 
	预算资金是否足额到位，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资金到位率=（年度内实际到位资金/年度内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2019年-2021年落实到位的各县（区）各级财政资金汇总数。
预算资金：2019年-2021年各县（区）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汇总数。
	①资金到位率*分值，最高得3分；
②资金到位率＜60%时，不得分。
	县（市、区 ）
	中央省市三年共下达44316.56万元，实际到位44316.56万元。
	3
	

	
	
	预算执行率
	2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年度实际支出资金/年度实际到位资金）*100%。
	①预算执行率≥100%时，得2分；
②80%≤预算执行率＜100%时，得1.5分；
③60%≤预算执行率＜80%时，得1分；
④预算执行率＜60%时，得0分。
	县（市、区 ）
	
	0.11
	除澄江预算执行率为61.12%外，各县（市、区）预算执行率均小于60%。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反映项目资金使用合规性。
	①是否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①资金使用符合《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得2分，发现一处该点不得分；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得1分，否则不得分；
③资金使用符合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规定，得1分，否则不得分；
④若发现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该项指标得0分。
	县（市、区 ）
	除通海县、元江县外，抽查未发现资金使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
	3.78
	通海、元江存在使用2021年资金、2020年资金支付2019年项目的情况。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过程
(20分)
	组织实施（11分）
	项目实施管理规范性
	6 
	反映项目管理规范执行程度。
	①农田建设项目招投标是否符合《云南省农田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规定》；
②农田建设项目工程管理是否符合《云南省农田建设项目工程管理规定》与《云南省农田建设项目工程建设监理规定》；
③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是否符合《云南省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规定》；
④农田建设项目档案管理是否符合《云南省农田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定》。
	①农田建设项目招投标符合规定，1分；
②农田建设项目工程管理符合相关规定，2分；
③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符合规定，2分；
④农田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符合规定，1分。
各点发现一项不符合扣0.2分，扣完为止。
	县（市、区 ）
	除元江县抽查未发现违反项目招投标、项目档案管理、竣工验收、工程建设监理规定的情况。
	5.2
	各县（市、区）存在项目均未市级最终验收，均已上图入库的情况。
元江县2020年元江县咪哩乡孟鹏堕咪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未按照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相关管理办法进行。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项目实施与批复一致性
	2 
	反映项目是否按照初设批复实施。
	项目是否按照初设批复实施。
调整后是否按要求审核批准，项目实施投资额调整涉及的投资额增加或减少占项目原批复的施工费5%（含）以下的，可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项目业主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现场签证确认。项目实施投资额调整涉及的投资额增加或减少占项目原批复的施工费超过5%，不超过10%（含）的，设计方案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后报州（市）农业农村部门批准。
	项目实施与初设批复内容一致，得2分，发现一个项目一项内容与初设内容不一致且并未按规定执行调整批复手续的扣0.2分，扣完为止。
	县（市、区 ）
	除通海县外，抽查未发现不一致或不一致未按规定批复的情况。
	1.84
	通海县发现项目存在变更，未见变更签证确认的材料的情况。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合同签订规范性
	2 
	用以反映和考核购买主体与签订合同的规范情况。
	评价要点：
①签订的合同内容是否完整；
②签订的合同内容是否与投标响应文件相关内容一致；
③约定的资金结算方式是否合理。
④履约保证金或质保金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⑤实际付款是否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
	①签订的采购合同内容完整，得0.25分，发现存在一项不完整扣0.1分，扣完为止；
②签订的采购合同内容与投标响应文件相关内容一致，得0.5分，发现一项不一致扣0.2分，扣完为止；
③约定的资金结算方式合理，得0.5分，发现一项不合理扣0.1分，扣完为止。
④履约保证金或质保金符合相关规定，得0.25分，发现一项不满足扣0.1分，扣完为止；
⑤实际付款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得1分，发现一项不满足扣0.2分，扣完为止。
	县（市、区 ）
	抽查未发现合同签订不规范的情况
	2
	

	
	
	绩效自评情况
	1 
	反映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县层面是否按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绩效自评结果（公开形式不限）。
	绩效自评开展率=符合要求的项目数/项目总数*100%
满分1分，根据绩效自评开展率进行衡量。
	县（市、区 ）
	江川区、澄江市、通海县、元江县按要求开展绩效自评
	0.81
	红塔、华宁、易门峨山、新平2021年项目未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产出
(35分)
	产出数量（16分）
	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完成率
	6 
	反映批复下达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完成数量达标情况。
	①财政资金支持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数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②各年度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
③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完成率=当年度资金支持项目实际完成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数/计划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数。
	得分=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完成率*分值；
最终得分取各年度评分的平均值
	县（市、区 ）
	2019年县（市、区）均已完工，2020年红塔区、江川区、澄江市、易门、新平已完工，2021年澄江已完工。
	5.37
	2019年批复10.29万亩，完成率为100%，2020年批复13.16万亩，完成12.54亩，完成率为95.29%，2021年批复13.28万亩，完成9.54万亩，完成率为71.84%。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完成率
	6 
	批复下达的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完成数量是否达到指标要求。
	①财政资金支持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数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②各年度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
③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完成率=当年度资金支持项目实际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数/计划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数。
	得分=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完成率*分值；
最终得分取各年度评分的平均值
	县（市、区 ）
	2019年县（市、区）均已完工，2020年红塔区、江川区、澄江市、通海、易门、新平已完工，2021年红塔区、澄江市、新平县已完工。
	5.34
	2019年批复3.72万亩，完成率为100%，2020年批复3.35万亩，完成3.15亩，完成率为94.03%，2021年批复4.3万亩，完成3.3万亩，完成率为76.74%。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灾毁农田修复建设项目完成率
	4 
	批复下达的灾毁农田修复建设项目面积完成数量是否达到指标要求。
	①财政资金支持灾毁农田修复建设项目面积数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②各年度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
③灾毁农田修复建设面积完成率=当年度资金支持项目实际灾毁农田修复建设面积数/计划灾毁农田修复建设面积数。
	得分=灾毁农田修复建设面积完成率*分值；
最终得分取各年度评分的平均值
	县（市、区 ）
	
	3.09
	2021年批复5.36万亩，实际完成3.53万亩，完成率为65.86%。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产出质量（7分）
	工程质量达标率
	7 
	反映农田建设工程质量符合相关行业技术标准和相关规定的情况。
	项目建设工程验收质量是否达到预期，质量检测和相关审计中是否存在质量瑕疵。
工程建设质量达标率=工程建设质量合格的项目数量/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数量
	工程建设质量达标率为100%，得7分；
每发现一个项目存在一个质量问题且没有处理的，扣0.5分，扣完为止。
最终得分取各年度评分的平均值
	县（市、区 ）
	除通海县外，抽查未发现其他县（市、区）存在质量问题或存在质量问题未整改的情况
	6.94
	项目建设工程验收质量初步达到预期，质量检测和相关审计中存在质量瑕疵的项目按照要求整改，通海存在一项目尚未整改的情况，元江县2019年项目验收后正在实施整改等。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产出
(35分)
	产出时效（6分）
	项目建设任务完成及时性
	6 
	反映项目实际完成时间是否与计划完成时间一致。
	项目建设内容是否按计划时间完成。
	①项目建设内容按计划时间完成，得6分；
②抽查发现一个项目未按计划完成扣2分，扣完为止。
	县（市、区 ）
	
	0.44
	各县（市、区）2020、2021年项目均未按照批复的初设计划时间完成。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产出
(35分)
	产出成本（6分）
	成本节约率
	6 
	反映和考核预算支出成本节约程度。
	完成预算支出计划工作目标的实际结余成本与计划成本的比率。
符合要求的项目数：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计划成本]*100%≥0%
	评价得分=（符合要求的项目数÷总项目数）*6分
最终得分取各年度评分的平均值
取竣工决算的项目进行评分。
	县（市、区 ）
	
	4.87
	通海、元江、新平、华宁共存在5个项目超预算的情况。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效益
（30分）
	经济效益（4分）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长率
	4 
	高标准农田建设前后亩均产量增长情况。
	项目实施后粮食产量是否有所提升。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长率=（当年亩均产量-上年亩均粮食产量）/上年亩均粮食产量*100%，满分4分。
	建设前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长率大于0，得满分
抽查发现存在一个项目未实现增长扣1分，扣完为止
（取已竣工且能够获取产量对比数据的项目数值计算）。
	县（市、区 ）
	通海县、华宁县、易门县、峨山县、元江县综合生产能力有所增长
	3.56
	红塔、江川、澄江、新平存在一乡镇亩均产量有所降低的情况。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社会效益（5分）
	田间道路通达度
	5 
	反映项目区政策实施对提升了平原区及丘陵区田间道路的通达程度。
	集中连片田块中，田间道路通达度=田间道路直接通达的田块数占田块总数的比率。
	按不低于设计方案建设量完成田间道路建设，且道路通达情况良好，可以直接通达各田块，得5分，发现一个项目低于设计批复方案完成的扣2分，扣完为止
	县（市、区 ）
	江川、澄江、易门、峨山、新平、元江不低于设计方案建设量完成田间道路建设，且道路通达情况良好，可以直接通达各田块。
	4.33
	红塔、通海、华宁存在低于设计方案建设量实施田间道路建设的情况。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效益
（30分）
	生态效益（5分）
	改善耕地质量
	5 
	反映政策实施促进耕地质量提升情况。
	农田建设项目实施后耕地质量等级是否有所提升。
	项目实施后耕地质量等级提升，得5分；
抽查发现一个项目不满足扣1分，扣完为止
未提供耕地质量相关支撑材料视为不满足。
（取已竣工且能够获取数据的项目数值计算）。
	县（市、区 ）
	根据各年度耕地质量评价成果报告中等级耕地占比有所上升
	5
	

	效益
（30分）
	可持续影响（10）
	管护责任落实
	6 
	反映已验收工程的后续养护情况。
	明确产权归属和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责任和管护经费。
	①县级建立了建后管护长效机制，3分
②经过验收的项目明确了资产归属主体、已签订管护协议、制定管护制度、明确管护责任等得到落实，得3分；
抽查发现一个项目不满足扣1分，扣完为止
（取已竣工且能够获取数据的项目数值计算）。
	县（市、区 ）
	红塔、江川、澄江、通海、华宁、易门、峨山、新平按项目明确管护责任明确资产归属主体。
	3.33
	红塔、江川、澄江、华宁、峨山、新平县级未建立建后管护长效机制，按项目制定管后制度。元江2019年项目验收正在整改尚未明确管护责任。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增长
	4 
	反映和评价灌溉渠系的工程状况和管理水平。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是否有所提升。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增长率=（当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上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上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县（市、区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逐年增长，得满分，存在一年未增长扣2分，扣完为止。
未提供相关支撑材料视为不满足。
（取以县为单位进行计算的数值）。
	县（市、区 ）
	
	2
	各县（市、区）初设上每个项目对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进行了明确，但竣工验收未对其进行相关检测，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满意度（6分）
	农户和扶持对象满意度
	6 
	反映项目实施区周边农户和扶持对象对于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根据农户和扶持对象问卷调查结果进行评分。
	农户和扶持对象满意度*分值
	县（市、区 ）
	
	5.71
	满意问卷711份,有效问卷742份，整体满意度为95.82%。得分为各县（市、区）平均分

	合计
	100 
	
	
	
	
	
	77.06 
	


附件3

问题汇总表
	序号
	抽样点
	问题分类
	问题明细分类
	具体问题描述

	1
	玉溪市
（市本级）
	项目管理问题
	项目审批
	市农业农村部门未建立评审专家

	2
	红塔区
	项目管理问题
	项目前期工作
	未制定区级农田建设规划

	
	
	
	项目实施管理
	2020年、2021年三项目均未市级最终验收，均已上图入库。

	
	
	
	管护责任落实
	县级未建立建后管护长效机制。

	
	
	资金管理问题
	资金使用率低
	三年实际到位4172.76万元，实际支出2175.8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52.14%。

	
	
	
	配套资金到位率低
	区级未投入财政资金

	
	
	绩效管理问题
	绩效自评
	2021年2项目尚未开展绩效自评。

	
	
	
	项目产出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未完成，2021年项目完成率为90.6%，灾毁农田修复建设任务未完成，完成率为87.50%。
项目建设任务完成不及时，3年4个项目均未按照批复的初设计划时间完成。
2020年和2021年项目均未竣工决算，未最终验收。

	
	
	
	实施效果
	初设上每个项目对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进行了明确，但竣工验收未对其进行相关检测。
红塔区小石桥乡粮食年均亩产2020年803公斤/亩较2019年887公斤/亩有所降低。

	3
	江川区
	项目管理问题
	项目前期工作
	未制定区级农田建设规划。

	
	
	
	项目实施管理
	2020年、2021年四项目均未市级最终验收，均已上图入库。

	
	
	
	管护责任落实
	县级未建立建后管护长效机制。

	
	
	资金管理问题
	资金使用率低
	三年实际到位3828.14万元，实际支出1928.32万元，预算执行率为50.37%。

	
	
	
	配套资金到位率低
	区级未投入财政资金

	
	
	绩效管理问题
	项目产出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未完成，2021年项目尚未完工，完成率为70.45%，高效节水灌溉任务未完成，2021年完成率为72.73%，灾毁农田修复建设任务未完成，完成率为70.45%。
项目建设任务完成不及时，2020、2021年4个项目均未按照批复的初设计划时间完成。
2020年和2021年项目均未竣工决算，未最终验收。

	
	
	
	实施效果
	初设上每个项目对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进行了明确，但竣工验收未对其进行相关检测。
江川区雄关乡粮食年均亩产2019年353公斤/亩较2018年356公斤/亩有所降低。

	4
	澄江市
	项目管理问题
	项目前期工作
	县级未制定农田建设规划。

	
	
	
	项目实施管理
	2020年、2021年二项目均未市级最终验收，均已上图入库。

	
	
	
	管护责任落实
	县级未建立建后管护长效机制。

	
	
	资金管理问题
	资金使用率低
	三年实际到位3431.17万元，实际支出2097.0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61.12%。

	
	
	
	配套资金到位率低
	县级未投入财政资金。

	
	
	绩效管理问题
	项目产出
	项目建设任务完成不及时，2020、2021年4个项目均未按照批复的初设计划时间完成。
2020年和2021年项目均未竣工决算，未最终验收。

	
	
	
	实施效果
	初设上每个项目对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进行了明确，但竣工验收未对其进行相关检测。
澄江市龙街街道粮食年均亩产2020年442公斤/亩较2019年514公斤/亩有所降低。

	5
	通海县
	项目管理问题
	项目前期工作
	未制定县级级农田建设规划

	
	
	
	项目审批
	项目变更，未见变更签证确认的材料。

	
	
	
	项目实施管理
	2019、2020年、2021年项目均未市级最终验收，均已上图入库。

	
	
	
	管护责任落实
	县级未建立建后管护长效机制。

	
	
	资金管理问题
	资金使用率低
	三年实际到位3649.87万元，实际支出697.4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9.11%。

	
	
	
	资金管理不规范
	存在用2021年及2020年的资金支付2019年项目的情况，用2021年的资金支付2020年的项目的情况。

	
	
	
	配套资金到位率低
	县级未投入财政资金

	
	
	绩效管理问题
	绩效自评
	2021年2项目尚未开展绩效自评。

	
	
	
	项目产出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未完成，2020年项目完成率为91.43%，2021年项目尚未完工，完成率为56.99%，高效节水灌溉任务未完成，2021年项目尚未整体完工，完成率为23.21%，灾毁农田修复建设任务未完成，完成率为50%。
2019年一项目决算成本超预算，一项目质量不合格尚未完成整改，3项目整体尚未最终验收。
项目建设任务完成不及时，3年4个项目均未按照批复的初设计划时间完成。
2020年和2021年项目均未竣工决算，未最终验收。

	
	
	
	实施效果
	初设上每个项目对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进行了明确，但竣工验收未对其进行相关检测。

	6
	华宁县
	项目管理问题
	项目前期工作
	未制定县级级农田建设规划

	
	
	
	项目审批
	未见项目选择征求意见的相关材料。

	
	
	
	项目实施管理
	2020年、2021年项目均未市级最终验收，均已上图入库。

	
	
	
	管护责任落实
	县级未建立建后管护长效机制。

	
	
	资金管理问题
	资金使用率低
	三年实际到位5255.54万元，实际支出1958.9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37.27%，

	
	
	
	配套资金到位率低
	县级未投入财政资金

	
	
	绩效管理问题
	绩效自评
	2021年2项目尚未开展绩效自评。

	
	
	
	项目产出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未完成，2020年项目完成率为74.07%，2021年项目尚未完工，完成率为67.79%，高效节水灌溉任务未完成，2020年项目完成率为71.88%，2021年项目完成率为68.97%，灾毁农田修复建设任务未完成，完成率为67.71%。
2019年一项目决算成本超预算。
项目建设任务完成不及时，2020年和2021年4个项目均未按照批复的初设计划时间完成。
2020年和2021年项目均未竣工决算，未最终验收。

	
	
	
	实施效果
	初设上每个项目对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进行了明确，但竣工验收未对其进行相关检测。

	7
	易门县
	项目管理问题
	项目前期工作
	未制定县级级农田建设规划。

	
	
	
	项目实施管理
	2020年、2021年项目均未市级最终验收，均已上图入库。

	
	
	
	管护责任落实
	县级未建立建后管护长效机制。

	
	
	资金管理问题
	资金使用率低
	三年实际到位3614.68万元，实际支出1917.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53.03%。

	
	
	
	配套资金到位率低
	县级未投入财政资金。

	
	
	绩效管理问题
	绩效自评
	2021年1项目尚未开展绩效自评。

	
	
	
	项目产出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未完成，2021年项目尚未完工，完成率为97.01%，高效节水灌溉任务未完成，2021年项目尚未完工，完成率为88.46%。
项目建设任务完成不及时，2019、2020年和2021年3个项目均未按照批复的初设计划时间完成。
2020年和2021年项目均未竣工决算，未最终验收。

	
	
	
	实施效果
	初设上每个项目对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进行了明确，但竣工验收未对其进行相关检测。

	8
	峨山县
	项目管理问题
	项目前期工作
	未制定县级级农田建设规划

	
	
	
	项目实施管理
	2020年、2021年项目均未市级最终验收，均已上图入库。

	
	
	
	管护责任落实
	县级未建立建后管护长效机制。

	
	
	资金管理问题
	资金使用率低
	三年实际到位3700.58万元，实际支出966.07万元，预算执行率为26.11%。

	
	
	
	配套资金到位率低
	县级未投入财政资金

	
	
	绩效管理问题
	绩效自评
	2021年2项目尚未开展绩效自评。

	
	
	
	项目产出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未完成，2020年项目完成率为98.08%，2021年项目尚未完工，完成率为60.65%，高效节水灌溉任务未完成，2020年项目完成率为92.59%，2021年项目尚未完工，完成率为54.84%，灾毁农田修复建设任务未完成，完成率为70.3%。
2019年一项目决算成本超预算。
项目建设任务完成不及时，2020年和2021年4个项目均未按照批复的初设计划时间完成。
2020年和2021年项目均未竣工决算，未最终验收。

	
	
	
	实施效果
	初设上每个项目对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进行了明确，但竣工验收未对其进行相关检测。

	9
	新平县
	项目管理问题
	项目前期工作
	未制定县级级农田建设规划。

	
	
	
	项目实施管理
	2020年、2021年项目均未市级最终验收，均已上图入库。

	
	
	
	管护责任落实
	县级未建立建后管护长效机制。

	
	
	资金管理问题
	资金使用率低
	三年实际到位8347.17万元，实际支出3249.51万元，预算执行率为38.93%。

	
	
	
	配套资金到位率低
	县级未投入财政资金。

	
	
	绩效管理问题
	绩效自评
	2021年1项目尚未开展绩效自评。

	
	
	
	项目产出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未完成，2021年项目尚未完工，完成率为72.41%。
2019年一项目决算成本超预算。
项目建设任务完成不及时，2019、2020年和2021年4个项目均未按照批复的初设计划时间完成。
2020年和2021年项目均未竣工决算，未最终验收。

	
	
	
	实施效果
	初设上每个项目对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进行了明确，但竣工验收未对其进行相关检测。
新平新化乡粮食年均亩产2019年357公斤/亩较2018年360公斤/亩有所降低。

	10
	元江县
	项目管理问题
	项目前期工作
	未制定县级级农田建设规划

	
	
	
	项目实施管理
	2020年、2021年项目均未市级最终验收，均已上图入库。

	
	
	
	管护责任落实
	县级未建立建后管护长效机制。

	
	
	资金管理问题
	资金使用率低
	三年实际到位8316.73万元，实际支出239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28.8%。

	
	
	
	资金管理不规范
	存在用2021年及2020年的资金支付2019年项目的情况，用2019年的资金支付2020年项目的情况。

	
	
	
	配套资金到位率低
	县级未投入财政资金。

	
	
	绩效管理问题
	项目产出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未完成，2020年项目完成率为91.51%，2021年项目尚未完工，完成率为48.47%，高效节水灌溉任务未完成，2020年项目完成率为87.84%，2021年项目完成率为44.83%，灾毁农田修复建设任务未完成，2021年项目尚未完工，完成率为49.45%。
2019年一项目决算成本超预算。
项目建设任务完成不及时，2019、2020年和2021年10个项目均未按照批复的初设计划时间完成。
2020年和2021年项目均未竣工决算，未最终验收。

	
	
	
	实施效果
	初设上每个项目对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进行了明确，但竣工验收未对其进行相关检测。


附件4
玉溪市财政绩效评价结果整改反馈表

	被评价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整改情况
	（整改报告单独附在表后。）

	项目实施单位负责人（签字）
	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盖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资金管理科室审核意见
	　

	资金管理科室负责人（签字）
	分管领导意见：

	（科室盖章）
	 （签字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本表报财政局对口资金管理科室，经科室审核后，报送投资合作中心备案。
  抄送：市人大预工委，市纪委监委，市审计局，各县（市、区）财政，局内各相关科室。

  玉溪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8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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